示范区国有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
对外合作招标方案

许昌建荣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许昌天创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成功竞得许昌市示范区FX08-1#住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高效开发运营该地块，确保土地开发收益稳定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荣公司拟按照“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原则，公开遴选实力雄厚、信誉良好、具有丰富房地产开发经验及较强品牌溢价能力的合作方，以受让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合作开发示范区FX08-1#住宅地块项目。合作目标是全额回收国有公司前期投入资金成本，具体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一）地块名称：示范区FX08-1#地块
（二）项目地址：示范区宏腾路以南，隆昌路以北，青梅路以西，兰亭路以东。
（三）基本情况：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地块出让面积65.895亩（43930平方米），出让年限70年，容积率<2.5，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总高度不高于80米，成交价格21649万元（约328.53万元/亩）。  
（四）区域概况：该地块位于许昌市重点发展的示范区核心区域，紧邻行政中心，周边知名楼盘聚集，配套成熟。享有优质生态资源，毗邻芙蓉湖（约705亩）、中央公园（约3300亩）等大型公园，居住环境优越。
[bookmark: _GoBack]项目周边教育（如许昌市实验小学万通街校区、兰亭路小学、许昌市第一中学隆昌路校区）、医疗（如许昌市中心医院）、商业（如德仕堡生活广场）及产业（如许昌智能产业园、许昌卷烟厂）等配套资源丰富。
二、合作条件
（一）合作参数
1.合作地价。合作开发地价以项目公司取得的原始土地单价为基准（该条款作为竞争性条款）。
2.股权转让。通过向中标方转让项目公司100%股权的方式进行合作（该条款作为响应条款）。
3.借款利率。国有公司前期土地成交价款投入作为股东借款，按照不低于5%的年化利率计息（该条款作为竞争性条款）。
4.还款保障
还款主体：项目公司为直接债务人。
还款安排：还款总期限30个月，允许提前还款。
（1）保证金。发布招商公告后，意向合作方投标时须同步交纳300万元保证金，待确定合作方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其他未中标方的保证金，未按期交纳保证金视为放弃投标。合作方保证金后期可冲抵首笔还款；若后期因合作方违约原因导致合作终止，保证金不予退还，因国家法律、政府政策、规划调整、不可抗力和文勘因素影响除外（该条款作为响应条款）。
（2）首笔还款。合作方应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国有公司偿还资金不低于土地出让金总额的20%，自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作为项目公司股东借款计息期的起点（该条款作为竞争性条款）。
（3）后续还款。在不影响项目正常开发建设和销售的前提下，还款计划如下：
自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6个月内偿还借款金额2000万-2500万元；自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1年内偿还借款金额5000万-7000万元；剩余全部借款本息须在总还款期限（自首笔还款日起算）30个月内清偿完毕（该条款作为响应条款）。 
以上还款金额不包含首笔还款资金；如项目销售资金充裕，双方可协商提前还款，以降低合作方应承担的利息。
5.借款抵押。股权交易完成后，合作方须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担保价值覆盖（前期投入-首笔还款）的本金及利息，担保形式为：项目公司股权过户完成后合作方将项目公司的股权质押至国有公司（该条款作为响应条款）。
6.固定收益。在国有公司全部借款本息足额收回后，合作方向国有公司支付不低于500万元作为固定收益；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全部经营风险与亏损由合作方承担，国有公司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该条款作为竞争性条款）。
竞争性评审因素包括：合作地价、借款利率、首笔还款比例、固定收益、项目实施方案等。
（二）权利责任
1.合作方：全权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运营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对项目的整体盈利负责，承担项目全部经营风险及亏损，保证国有公司借款本息按期足额偿付，若逾期按银行同期LPR收取滞纳金。
2.国有公司：国有公司向项目公司派驻一名财务管理人员，通过监管财务印鉴、银行U盾等方式，对项目公司资金收支实施全程监管。
（三）合作流程
1.国有公司发布招标公告，意向方递交投标文件及保证金。
2.合作方在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与国有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3.国有公司在《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程序。
4.合作方与国有公司完成股权交易程序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合作方支付首笔还款。
5.合作方在取得项目公司100%股权后，应负责确保项目公司6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工，12个月内达到商品房预售条件（取得预售许可证）。
6. 项目公司向国有公司的还款安排（包括还款节点与金额）不得与项目销售进度或回款挂钩。还款资金来源应多元化，不限于项目销售回款。如任一还款节点项目销售回款不足当期应还款项，须以自有资金补足差额。
7. 国有公司按已收回本金占前期投入的比例，可同比例解除对应质押股权。
8.当合作方发生根本性违约时，国有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双方所有合作协议，并向中标方及项目公司发出《合作终止及债务加速到期通知书》，项目公司所欠全部股东借款本金、利息立即到期，须在通知书送达30日内一次性清偿。
三、合作方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合作方企业法人单位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三）合作方或其控股股东具备房地产开发运营的经验，近五年内具体实施过10万平方及以上的同类房地产开发项目，且项目已基本完成交付。
（四）所投资金需满足项目前期资金需求，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五）合作方或其控股股东近两年财务状况良好，企业未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或破产状态，企业未发生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或冻结；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满足项目开发前期资金需求，社会信誉良好。
（六）不允许联合体受让。
四、评审办法

	评审
方法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

	响应性
评审
	资质条件
	满足本方案合作方资格要求
	各意向合作方必须满足响应性条款（每项20分，基础分总分60分）

	
	合作股比
	合作方取得项目公司100%股权
	

	
	抵押条款
	股权交易完成后，合作方须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
	

	



竞争性评审


	合作地价
	以项目公司取得的每亩土地单价作为合作基准地价，每亩提高金额达到1万元得1分。
	



不设上限


	
	首笔偿还借款额度
	以土地出让总价款的20%作为首笔偿还借款基准额度，每提高1%的比例得1分。
	

	
	借款利率
	以年化5%作为股东借款的基准年化利率，每提高0.1%得0.5分。
	

	
	固定收益
	在国有公司借款本息足额收回后，由合作方给予国有公司固定收益，以500万元作为固定收益基准额度，每提高50万元得1分。
	

	
	项目实施
方案
	合作方提交对项目定位、产品设计、成本控制、销售策略、去化保障、团队配置等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最高得10分。
	

	
	去化率
承诺
	合作方应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开发与销售计划，承诺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12个月内去化率：
50%~60%，加3分。
60%~70%，加6分。
70%~80%，加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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